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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表明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1165) 

 

自願公告 

與中航信託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此自願公告由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發出，目的為保持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得悉本集團之最新業務發展。  

 

框架協議  

 

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於  2015 年 4 月 9 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作為全球領先清潔

能源低碳節能綜合解決方案供應商，基於對全球清潔能源解決方案業務發展前景的共

識，以及對各自優勢和資源整合的設想，與中航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託」）

訂立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框架協議」），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係，通過多方位、長

時間的項目開發和合同能源管理業務，合作力爭共贏。  

 

合作背景  

 

2014 年，本集團開始通過對能源儲存的建設與運營、光伏産品全産業鏈擴展及智能

電網運維管理等業務的全球整合來推動公司業務的多元化發展。2015 年，本集團與

全球領先的地熱能源開發企業挪寶新能源集團簽訂協議，共同開發合同能源管理業務；

同時將通過股權整合，建議控股國內領先的 LED 照明供應商晶能光電集團 51%股權。

通過這些整合和合作，本集團建立起從太陽能發電到城市照明、城市供熱製冷、能源

存儲、城市能源智能化管理運營等完整的清潔能源産業鏈；基於該等技術及産品應用，

本集團將爲全球城市、社區、商業客戶及家庭提供完整高效的低碳節能綜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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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內容  

 

根據框架協議，本公司預期將與中航信託成立投資管理公司（「合資公司」），本公

司和中航信託將分別持有 50%的股份。合資公司將採用項目制提供合同能源管理，對

項目進行設計開發、融資建設、運維管理、合同收益。雙方可視乎市場及雙方發展需

要增加合作內容。  

 

合作範圍  

 

1.  中航信託負責合資公司項目融資保證和負責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中航工

業」，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中航集團」）內外的項目推廣；本集團負責為合資

公司提供技術方案的設計開發和建設，新技術提升和項目長期收益保證。  

 

2.  合資公司可在全球範圍推廣合同能源管理產品，也擁有在全球範圍內銷售本集團

新能源產品的代理權，具體地區及代理權內容應經本集團和中航信託協商一致後

簽訂書面文件實施。  

 

有關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和中航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是一家由中央管理的國有特大型企業，是國家授權投資的機構。

中航集團設有航空裝備、運輸機、發動機、直升機、機載設備與系統、通用飛機、航

空研究、飛行試驗、貿易物流、資産管理、工程規劃建設、汽車等産業板塊，下轄

200 餘家成員公司，其中 20 多家為上市公司。中航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經中國銀

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設立的股份制非銀行金融機構，及經中國商務部核准的外商

投資企業。中航工業及新加坡華橋銀行等公司共同發起組建，是中航集團旗下重要的

金融平台之一。  

 

本公司股東及／或投資者應注意框架協議下擬進行的交易仍然受制於簽署明確具約束

力的協議，及可能會或可能不會如所述般落實，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預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順風國際清潔能源有限公司 

董事長 

張懿 

 

 

香港，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懿先生、羅鑫先生、史建敏先生、王宇先生、雷霆先生及盧斌先生；
非執行董事爲岳洋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陶文銓先生、趙玉文先生、蕭偉強先生及鄺偉信先
生。 


